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程序规定

(公路部分) 
行政许可项目名称：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行驶许可（许可类）

行政许可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行政许可收费依据：本项许可不收费

行政许可审查总时限：20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程序：

一、申请

（一）申请条件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北京市公路条例》第二十八条，《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二）申请方式：到市路政局或各公路分局行政许可大厅申请

（三）申请材料和申请书示范文本

提交申请材料：
1、具备如下材料和证件：
（1）货物名称、重量、外廓尺寸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
（2）运输车辆的厂牌型号、自载质量、轴载质量、轴距、轮数、轮胎单位压力、载货时总的外廓尺寸等有关资料；
（3）货物运输的起讫点、拟经过的路线和运输时间；
（4）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5）车辆营运证复印件；
（6）降低对交通影响的交通组织和作业方案（特大型超限运输）； 
（7）安全保障方案（含保障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安全和通行安全的防护及监测措施，应急准备措施）（特大型超限运输）。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如果委托代理人提出许可申请时，提交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
3、《超限运输及危害公路的车辆行驶申请表》
4、申请单位应事先征求相关公路管养单位意见，并提交《申请公路行政许可征求公路管理单位意见书》或《申请高速公路行政许可征求高速公路经营单位意见书》；
（四）提示强调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一）受理条件

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符合申请条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二）岗位及职责

岗位责任人员：
跨省或区（县）、高速公路：市交通委路政局行政许可大厅受理人员
在本区（县）内：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受理人员 

岗位职责：
1、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对符合条件的，应即时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转初审人员。

3、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要求及申请人的相关权利、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5、对不予受理的，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6、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货总高从地面算起4.3米以下、车货总长度20米以下、车货总宽度3米以下的超限运输车辆，向起运地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起运地公路管理机构统一受理。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超限运输的（仅车辆外廓尺寸超过限载标准）， 向公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起运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 ）管理机构统一受理，起运地公路管理机构应将申请的超限运输装货后的基本技术参数情况和车辆所行驶路线通报运输车辆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并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根据该省市道路实际情况提出许可和通行的具体要求，并汇总反馈意见。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车货总重超过公路限载标准，车货总重大于55吨），向公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公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公路情况，对所经公路桥梁进行荷载验算，超限车辆所经公路桥梁在保证公路桥梁安全的情况下对超限运输申请进行受理，公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对所管辖沿线超限运输申请进行审批，必要时可以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处理。
（三）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

三、审查
【1】初审：

（一）审查标准：

1、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申请内容与现场勘查结果相符；

3、安全保障方案完善可行；

4、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并符合下列标准：

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以下的超限运输，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米至4.2米（集装箱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2米至4.3米）、车货总长18米至22米、车货总宽度2.5米至3.4米；
5、符合上述标准，但车货总质量在40000千克至100000千克（集装箱车货总质量在46000千克以上，含46000千克）的超限运输，申请人应在起运前1个月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6、符合上述标准，但车货总质量在100000千克以上的超限运输，申请人应在起运前3个月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7、凡超过上述标准中（2）（3）（4）其中之一的，或者车货总质量在150000千克以上的超限运输，需有经公安交通管理、交通运输部门同意的书面文件；
8、沿途各省市公路管理机构的反馈意见。
（二）审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九条和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北京市公路条例》第二十八条，《路政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三）审查岗位：

跨省或区（县）、高速公路：市交通委路政局公路管理处初审人员

在本区（县）内：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初审人员

（四）岗位职责：实地查验机动车超过限制通过的路线，按照初审标准进行审核。
现场勘查发现该许可事项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有重大利益关系时，应即时告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需要检测桥梁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时限内，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综合本次超限运输申请沿途各省市反馈意见、途径桥梁验算报告及本市相关管养单位意见，对符合标准的，提出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转复审人员。
对不符合标准的，应与沿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路政）管理机构及本市相关公路管养单位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不予批准的意见和理由，填写许可流程表，连同申请材料转复审人员。
组织听证的，根据听证笔录提出同意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初审意见，填写许可流程表，将申请材料、初审意见和听证笔录一同转复审人员。

（五）审查时限：5个工作日

【2】复审

（一）审查标准：同初审标准

（二）审查依据：同初审

（三）审查岗位

跨省或区（县）、高速公路：市交通委路政局公路管理处主管处长

在本区（县）内：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队长
（四）岗位职责

按照复审标准对初审意见进行复审。

 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同意初审意见的复审意见后，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
不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应与初审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复审意见及理由，填写许可流程表，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

组织听证的，将听证笔录一同转审定人员。

（五）审查时限：5个工作日
四、决定

（一）审定标准：同复审标准

（二）岗位及职责：

岗位：

跨省或区（县）、高速公路：市交通委路政局主管局长

在本区（县）内：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主管局长
岗位职责：按照审定标准对复审意见进行审定。
（三）审定时限：5个工作日

（四）结论及送达

结论：同意复审意见的，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审定意见，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

不同意复审意见的，应与复审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审定意见及理由，填写许可流程表，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

五、告知送达：制发的文书完整、正确、有效，及时、准确地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送达文书。

（一）岗位职责：

将最终审定意见通知申请人，根据最终审定意见向申请人出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决定书》或《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许可决定书》，《行政许可文书送达回证》。
超限运输申请批准后，向超限运输申请单位颁发《北京市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并将该证传真到运输途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机构，作为超限运输车辆通行沿线的依据。
（二）送达时限：3个工作日
六、许可内容变更程序要求

    被许可人需要变更许可决定的，应当提前向市路政局提出申请，按照本程序性规定，办理许可变更手续。


